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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設置要點第三點及第五點修

正規定 

三、本小組置委員二十一人至三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由本部政務次長兼任；一人為副召集人，由本部常務次

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部就下列人員派兼或遴聘之，任

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一）主管業務單位主管。 

（二）有關業務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或代表。 

（三）具有地政、法律、環境資源、都市計畫、城鄉規劃、

公共行政、農業、經濟、交通運輸規劃及其他相關

專門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 

本小組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但代表機關或民

間團體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第一項委員出缺時，應予補聘，其任期以至原委員任期

屆滿之日為止。 

五、本小組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為主席，召集人不能出席或

有第八點應自行迴避之情形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主席；

副召集人亦不能代理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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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設置要點第三點及第五點修

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本小組置委員

二十一人至三
十一人，其中一

人為召集人，由

本部政務次長
兼任；一人為副

召集人，由本部

常務次長兼任；
其餘委員由本

部就下列人員

派兼或遴聘之，
任一性別委員

不得少於三分

之一： 
(一)主管業務

單 位 主

管。 
(二)有關業務

機關首長

或單位主
管 或 代

表。 

(三)具有地政、
法律、環

境資源、

都 市 計
畫、城鄉

規劃、公

共行政、
農業、經

三、本小組置委員

二十一人至三
十一人，其中一

人為召集人，由

本部常務次長
兼任之，其餘委

員由本部就下

列人員派兼或
遴聘之，任一性

別委員不得少

於三分之一： 
(一)主管業務

單 位 主

管。 
(二)有關業務

機關首長

或單位主
管 或 代

表。 

(三)具有地政、
法律、環

境資源、

都 市 計
畫、城鄉

規劃、公

共行政、
農業、經

濟、交通

運輸規劃
及其他相

參照本部各級都

市計畫委員會組
織規程規定置召

集人及副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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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濟、交通

運輸規劃
及其他相

關專門學

識經驗之
專家學者

及民間團

體代表。 
本小組委員任

期二年，期滿得

續聘之。但代表
機關或民間團

體出任者，應隨

其本職進退。 
第一項委員出

缺時，應予補

聘，其任期以至
原委員任期屆

滿之日為止。 

關專門學

識經驗之
專家學者

及民間團

體代表。 
本小組委員任

期二年，期滿得

續聘之。但代表
機關或民間團

體出任者，應隨

其本職進退。 
第一項委員出

缺時，應予補

聘，其任期以至
原委員任期屆

滿之日為止。 

五、本小組會議由

召集人召集並
為主席，召集人

不能出席或有

第八點應自行
迴避之情形時，

由副召集人代

理主席，副召集
人亦不能代理

時，由出席委員

互推一人代理
主席。 

五、本小組會議由

召集人召集並
為主席，召集人

不能出席或有

第八點應自行
迴避之情形時，

由出席委員互

推一人代理主
席。 

配合第三點修正。 

 


